北京烁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 

	债权人名称
	

	告知事项
	1.为便于管理人及时向债权人送达与破产案件有关的材料、通知，保证管理人在破产案件过程中能够顺利与债权人取得联系，债权人提供如下确切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。

2.如果债权人所提供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不准确，或者变更后不及时通知管理人，导致管理人无法与债权人取得联系，进而导致债权人错失破产案件有关的信息、程序等，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由债权人自行承担。

3.为确保信息传递的高效性，管理人可选择如下送达方式：（1）电子邮件、（2）短信、（3）电话、（4）邮寄送达。
4.债权人必须填写有效的电子邮箱及联系电话，管理人相关通知首选邮箱告知，如债权人拒绝提供或者提供错误的邮箱地址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，由债权人自行承担。

5.钉钉号作为债权人参与债权人会议的专属账号，债权人必须填写有效的钉钉号，如债权人拒绝提供或提供错误的钉钉号，导致的无法参会等情形，由债权人自行承担。

	送达地址
	收件人名称
	

	
	收件地址
	

	
	电子邮箱*
	
	联系电话*
	

	
	钉钉号*（债权人会议）
	

	受送达人确认
	我已阅读并理解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，提供并确认了送达地址，并保证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各项内容是正确的、有效的。如送达地址发生变化将及时通知管理人。

债权人：（全称加盖公章或按印）

代理人：（签字按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债权人地址确认书  
